艺术设计系实践教学周留校活动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年级
	

	专业
	
	方向
	
	联系方式
	

	情况说明
	请详细说明具体情况，并附上相应的证明材料。



















本人承诺以上情况陈述及附件证明材料属实。

申请人：           
日  期：           

	辅导员审核
	
审核人：          
日  期：          

	教研室审核
	
审核人：          
日  期：           

	系部审核
	
审核人：          
日  期：           


1. 本学年或以往学年经学工部门审核符合经济困难认定标准的方可申请，程序为填写《艺术设计系实践教学周留校活动申请表》，交辅导员老师签字审核，交本专业方向教研室主任签字审核，后提交至文B408教务办公室。
2. 未申请过经济困难认定，未提交过《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的同学，请同时提交《艺术设计系实践教学周留校活动申请表》与《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需经家庭所在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认证，两份表格交辅导员老师签字审核，交本专业方向教研室主任签字审核，后提交至文B408教务办公室。
